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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提供增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接受增信主体：方正证券-水电八局六安叶集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

划” ）。

●增信方式：（1）专项计划发行总规模不超过5.32亿元人民币，公司须对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不足

以支付其应付相关税金和费用以及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应付本金之和之间的差额部分予

以补足；（2）于专项计划回售行权日前，如计划管理人从登记托管机构获取的已进行回售登记并确认

完成回售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少于对应的回售登记期内申请回售并经确认的优先级资产支持

证券份额，且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未购买的，该等差额部分的全部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由公司购买。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2日、2020年5月28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及增信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后续工作计划，在不超过240亿元人民

币的额度范围内分期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届时的市场条件，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范围内审议并决策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增信相

关事项。 公司董事长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决定，同意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

益人将其自子公司六安市叶集区新城建联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叶集PPP项目收益权

作为基础资产转让予计划管理人（代表专项计划），并为专项计划提供差额支付，差额支付的具体内

容以公司向专项计划管理人出具的差额支付承诺函为准。

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方正证券-水电八局六安叶集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0〕2381号）之后，方正证券-水电八局六安叶集

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共分为6档品种，最晚预期到

期日为2026年9月26日，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到期日为2026年9月26日，发行总额为5.32亿元人民

币，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5.06亿元人民币、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0.26亿元人

民币。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专项计划的全称为“方正证券-水电八局六安叶集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计划管理人为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始权益人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自子

公司六安市叶集区新城建联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叶集PPP项目收益权，发行总规模不

超过5.32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占比及认购安排可根

据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情况在授权范围予以调整），期限不超过6年，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的市场环境

确定，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且不超过二百人，增信方式为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及次级分层、公司向

计划管理人出具差额支付承诺函并承担差额支付义务及其他必要的增信措施。

三、差额支付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方正证券-水电八局六安叶集PPP项

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差额支付承诺函》，其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为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税金、费用以及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

和本金之和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2）公司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回售提供差额支付，即于回售行权日前，如计划管理人从登记托

管机构获取的已进行回售登记并确认完成回售（即发生交易）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少于对应的

回售登记期内申请回售并经确认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则计划管理人将上述情况书面通知中

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如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未购买的，则该等差额部分的

全部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由公司购买。

3）差额支付承诺期间：该承诺函自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且该专项

计划设立日起生效，直至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所有预期收益和应付本金清偿完毕。 若计划管理人宣

告专项计划设立失败，则自动终止且自始不产生效力。

四、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意见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及2020年9月28日作出的董事长决定，中国水利水电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设立专项计划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融资能够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将其自子公司六安市叶集区新

城建联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叶集PPP项目收益权作为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收益稳定、

整体风险较低，公司实际承担差额支付的可能性较小；此外，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经营

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提供相关增信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发行的专项计划提供差

额支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本部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非关联第三方的担保余额111,894.11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4%；公司本部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余额为8,082,232.09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75.16%；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董事长决定。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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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境外成功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2020年3月10日，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的议案》，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亿元或等值外币。 2020年9月25日，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功发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发行规模人民币300亿元。 近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交通银行境外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

766号），同意本公司在境外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等值外币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2020年11月18日，本公司在境外市场完成发行28亿美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

券” ），前5年每年派息率为3.8%，每5年调整一次，在本次债券发行后第5年及之后的每个派息日附发

行人有条件赎回权。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本公司其他

一级资本，支持业务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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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交银金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895,662,78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928,521,8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967,140,9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53460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1817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528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任德奇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陈绍宗非执行董事、陈俊奎非执行董事、刘浩洋非执行董事、杨志

威独立董事、石磊独立董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5人，张民生股东监事、王学庆股东监事、李曜外部监事、陈汉文外部监事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候任独立董事李晓慧，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汪林平、常保升，股东监事候选人蔡允革，董事会秘书

顾生及部分高管层成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汪林平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04,263,378 99.884089 24,037,135 0.114854 221,300 0.001057

H股 29,743,951,150 99.255218 223,183,181 0.744760 6,644 0.000022

普通股合计： 50,648,214,528 99.513813 247,220,316 0.485739 227,944 0.000448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常保升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73,174,149 99.735540 55,258,864 0.264036 88,800 0.000424

H股 29,274,374,867 97.688248 692,759,464 2.311730 6,644 0.000022

普通股合计： 50,147,549,016 98.530103 748,018,328 1.469709 95,444 0.000188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0年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物资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26,849,206 99.992008 1,447,107 0.006915 225,500 0.001077

H股 29,966,788,445 99.998824 352,530 0.00117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0,893,637,651 99.996021 1,799,637 0.003536 225,500 0.000443

4.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2,181,852 99.587453 1,973,407 0.009429 84,366,554 0.403118

H股 29,924,142,807 99.856516 9,985,530 0.033321 33,012,638 0.110163

普通股合计： 50,766,324,659 99.745876 11,958,937 0.023497 117,379,192 0.230627

5.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2,187,852 99.587482 1,737,507 0.008302 84,596,454 0.404216

H股 29,924,142,807 99.856516 9,985,530 0.033321 33,012,638 0.110163

普通股合计： 50,766,330,659 99.745888 11,723,037 0.023033 117,609,092 0.231079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蔡允革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2,504,952 99.588997 1,558,307 0.007446 84,458,554 0.403557

H股 29,921,624,163 99.848111 12,497,530 0.041704 33,019,282 0.110185

普通股合计： 50,764,129,115 99.741562 14,055,837 0.027617 117,477,836 0.2308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

1

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汪林平

先生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7,725,838,932 99.686992 24,037,135 0.310153 221,300 0.002855

2

关于选举常保升

先生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7,694,749,703 99.285846 55,258,864 0.713009 88,800 0.001145

4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7,663,757,406 98.885950 1,973,407 0.025463 84,366,554 1.088587

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

监事薪酬方案

7,663,763,406 98.886027 1,737,507 0.022419 84,596,454 1.091554

6

关于选举蔡允革

先生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监事的议案

7,664,080,506 98.890119 1,558,307 0.020107 84,458,554 1.089774

———————————————————

1

不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

同意，获得通过。

2.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会议的监票人。 本公司法

人股东代表汤艳婧女士、韦廷煌先生，监事关兴社先生，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开叶律师于本

次会议上共同负责了计票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开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16

证券简称： 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

2020-127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换股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 或“公司” ）控股股东顾家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可交换债券” ）的持有人换股，导致顾家集团的持股比例被动下降，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已全部换股完成，累计共换股21,064,18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33%。其中，自2020年11月16日TB� Home� Limited（以下简称“TB� Home” ）协议转

让过户完成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累计换股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自进入换股期至2020年11

月18日已全部交换成公司股票，累计换股21,064,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3%。 因此导致顾家集团

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动减持至233,710,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6%。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顾家集团

住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20号大街128号3幢6层厂房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17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变动（股） 变动比例（%）

可交换债券持有人

换股

2020年7月24日-2020年8

月20日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864,180 3.30

可交换债券持有人

换股

2020年11月17日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0,000 0.03

合 计 - - 21,064,180 3.33

上述权益变动中，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20日的变动前期已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12日、2020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

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 换股进展暨换股导致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7），《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换股进展暨换股导致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其他变动方

式

可交换债券

持有人换股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顾家集团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86,774,600 45.35

-32,000,

000

-21,064,180 233,710,420 36.96

TB�Home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0,021,565 18.98

-31,700,

000

88,321,565 13.9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顾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637,652 0.58 3,637,652 0.58

小计 410,433,817 64.90

-63,700,

000

-21,064,180 325,669,637 51.50

注：本次权益变动以公司最新的总股本632,411,845股为依据计算持股比例。

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的变动日期为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11月17日。 在此期间顾家集

团及TB� Home分别完成了一次协议转让。

2020年8月21日，顾家集团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资管” ）签署《顾

家家居股票转让协议》： 顾家集团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32,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协议转

让的方式转让给海通资管管理的“海通投融宝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2020年9月24日，上述协议转

让股份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减持股

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

2020年11月6日，TB� Home与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信鼎信” ）

签署《股票转让协议》：TB� Home�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31,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建信鼎信。2020年11月16日，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手

续已办理完成，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21）。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顾家集团可交债历次换股公告的情况

（一）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自2020年7月24日进入换股期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本期可交

换债券持有人累计换股6,153,348股，换股价格47.21元/股，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由286,774,600股减

少至280,621,252股，持股比例由47.47%下降至46.45%，减少1.02%；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由410,433,817股减少至404,280,469股，持股比例由67.94%减少至66.93%。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7月3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换股进展暨换股导致权益变动

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二）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自2020年7月31日至2020年8月11日期间，本期可交换债券持有

人累计换股13,694,101股，换股价格47.21元/股，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由280,621,252股减少至266,

927,151股，46.45%下降至44.19%，减少2.27%；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由404,280,

469股减少至390,586,368股，持股比例由66.93%减少至64.6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换股进展暨换股导致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换股，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换股，导致顾家集团的持股比例被

动下降，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换股行为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换股完成后，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余额减少至0元，“20顾家EB（137101）” 将提

前摘牌，同时顾家集团因发行以上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的剩余股份将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8日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因工作人员疏忽，

现需对部分内容作更正，详细情况如下：

一、重要内容提示之“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更正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万盛投资、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计划自2020年11月

23日-2021年5月22日期间， 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7,900,000股，

转让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6%。

更正后：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万盛投资、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计划自2020年11月

23日-2021年5月22日期间， 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658,750股，

转让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9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更正前：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万盛投资、

高献国、高

峰、高强、高

远夏、 郑国

富

不 超 过 ：17,

900,000�股

不 超 过 ：

5.16%

协议 转 让 减

持， 不超过：

17,900,000

股

2020/11/23

～2021/5/2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周三昌

不 超 过 ：1,

100,000股

不 超 过 ：

0.32%

竞 价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

100,000股

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

1,100,000股

2020/12/9 ～

2021/6/7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郑永祥

不超过：460,

000股

不 超 过 ：

0.13%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460,000股

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

460,000股

2020/12/9 ～

2021/6/7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更正后：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万盛投资、

高献国、高

峰、高强、高

远夏、 郑国

富

不 超 过 ：20,

658,750��股

不 超 过 ：

5.96%

协议 转 让 减

持， 不超过：

20,658,750

股

2020/11/23

～2021/5/2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周三昌

不 超 过 ：1,

100,000股

不 超 过 ：

0.32%

竞 价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

100,000股

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

1,100,000股

2020/12/9 ～

2021/6/7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郑永祥

不超过：460,

000股

不 超 过 ：

0.13%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460,000股

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

460,000股

2020/12/9 ～

2021/6/7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 非公开发

行股份、 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需

求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告其余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86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2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下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20年11月15日,股东陈绪潇女士持有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份7,346,241股， 占公司最新总股本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完成后总股本）的

4.6351%。

●陈绪潇女士于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1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40,960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0.4675%。 减持后陈绪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605,281股，占公司最

新总股本的4.1676%。上述股份减持因未能准确理解减持规则导致在本次减持过程中未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进行预先披露。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绪潇 5%以下股东 7,346,241 4.6351%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集中竞价减持情况说明

2020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9），陈绪

潇女士于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11月1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1,000,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6378%。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前，陈绪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281,4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15%。

陈绪潇女士于2020年8月14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4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16%。本次权益变动后，陈绪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839,91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99%，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披露的《关

于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4）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止2020年11月11日，陈绪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346,241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4.6351%，本

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61）。

陈绪潇女士于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1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40,960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0.4675%。 陈绪潇女士虽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第5点问

答内容，“大股东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股份至

低于5%，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5%之日起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的，仍应遵

守《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 上述股份减持因未能准确理解减持规则导致在本次减持过程中

未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进行预先披露。

三、其他情况说明

陈绪潇女士此次减持并非主观故意违规减持， 但因未能准确理解减持规则导致在本次减持过程

中未能按照《细则》及相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公司董事会将督

促股东及相关人员加强对减持规则的学习，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

2020-048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杭州新天地商务中心4幢西楼13楼1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4,246,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97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建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邹勇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112,940 99.9622 133,900 0.0378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112,940 99.9622 133,900 0.0378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

标的议案》

400,700 74.9532 133,900 25.0468 0 0

2

《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400,700 74.9532 133,900 25.0468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对于上述议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邹勇坚先生（持有500,000股）、杨静女士（持有795,

000股）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北杨、陈根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35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冻结诉讼事项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更正情况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民丰特纸” )于2020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民丰特种纸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冻结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1）。 现做如下更正：

原公告中第一条第一款：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民丰集

团

是 84,300,000 68.82% 24.00% 否

2020年6月

3日

2023年6月

2日

上海寰亚

电力运营

管理有限

公司

贸易纠

纷

合计 84,300,000 68.82% 24.00%

现更正为：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民丰集

团

是 84,300,000 68.82% 24.00% 否

2020年6月

3日

2023年6月

2日

深圳市中

小担商业

保理有限

公司

贸易纠

纷

合计 84,300,000 68.82% 24.00%

根据深圳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签发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0）粤03执保375号之二]。 据此，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84,300,

000股）及孳息（指通过中登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从2020年6

月3日起至2023年6月2日止。

二、补充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后续进展公告》（详见公司临

2020-033公告）,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收到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集团）转来的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初2733号)，判决民丰集团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剩余应收账款380,238,403.22元以及违约

金、保全担保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款项。 现做如下补充：

民丰集团为防范上述被冻结股份被司法执行从而导致民丰特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风险发生，采

取应对措施如下：

（一） 积极上诉

民丰集团在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诉民丰集团

的民事判决书之后，迅速组织上诉工作以维护民丰集团合法权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收到民丰集团上诉状。

（二） 资金安排

民丰集团目前账面货币资金连同至2021年2月底前可回笼货币资金净额超4亿元， 超过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应支付深圳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剩余应收账款及其他费用， 能够保证

被执行款项的正常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等一切正常。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冻结事项的司法程序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09

证券简称：

ST

罗顿 公告编号：临

2020-067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68号海口金海岸罗顿大酒店南一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036,9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8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张雪南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副总经理刘飞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其中独立董事李正全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长张雪南先生、董事李庆先生、陈芳女士、高松先生、贾勇先生、牟双双女士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王波女士、监事张小梦先生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唐健俊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颜廷超先生、蒋伟锋先生、宁艳华女士

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01,618 99.3770 129,200 0.1094 606,100 0.5136

2、 议案名称：关于拟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22,918 98.8867 147,900 0.1252 1,166,100 0.9881

3、 议案名称：关于拟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并废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独立董

事行使职权等方面的暂行办法》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677,088 98.8479 193,730 0.1641 1,166,100 0.9880

4、 议案名称：关于拟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677,088 98.8479 193,730 0.1641 1,166,100 0.988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红畅、刘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2020-070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理益）函告，获悉新理益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新理益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新理益 是

143,000,

000

6.87% 2.89% 否 否

2020 年

11 月 17

日

2022年 5

月17日

万联证券 融资

61,500,

000

2.95% 1.24% 否 否

2020 年

11 月 17

日

2022年 5

月17日

万联证券 融资

合计 是

204,500,

000

9.82% 4.14%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明细(截止2020年11月17日)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 质押日 到期日 质权人

刘益谦 637,500,000 12.90%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84,000,000 2020年9月23日 解除质押日 中泰证券

59,000,000 2020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7日 粤财信托

王薇 555,604,700 11.25%

200,000,000 2018年12月26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47,000,000 2019年3月11日 2021年3月10日 联储证券

137,000,000 2020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7日 粤财信托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118,000,000 2019年2月28日 2020年11月30日 中融信托

48,300,000 2019年3月13日 2020年11月30日 中融信托

74,972,500 2019年4月23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83,000,000 2019年5月30日 解除质押日 国都证券

147,000,000 2020年1月6日 2021年1月6日 中信证券

20,010,000 2020年2月5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补

充质押

5,400,000 2020年4月13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补

充质押

7,200,000 2020年4月30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补

充质押

16,000,000 2020年5月27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补

充质押

新理益 2,081,658,177 42.13%

17,000,000 2020年5月29日 解除质押日

国都证券补

充质押

203,300,000 2020年6月11日 2021年6月11日 万联证券

99,400,000 2020年9月15日 2021年9月15日 招商证券

143,000,000 2020年11月17日 2022年5月17日 万联证券

61,500,000 2020年11月17日 2022年5月17日 万联证券

合计 3,274,762,877 66.28% 1,871,082,500

3、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截止2020年11月17日)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

益

谦

637,500,000

12.90

%

343,000,

000

343,000,

000

53.8% 6.94%

184,000,

000

53.64

%

294,125,

000

99.87

%

王

薇

555,604,700

11.25

%

384,000,

000

384,000,

000

69.11% 7.77% 0 0 0 0

新

理

益

2,081,658,

177

42.13

%

939,582,

500

1,144,

082,500

54.96%

23.16

%

0 0 0 0

合

计

3,274,762,

877

66.28

%

1,666,582,

500

1,871,

082,500

57.14%

37.87

%

184,000,

000

9.83%

294,125,

000

20.95

%

二、新理益股份质押情况

（1）新理益本次股份质押用于在万联证券的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2020年11月17日，新理益持有本公司2,081,658,177股，累计质押1,144,082,500股。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36,882,500股，占所持股份比例为30.59%，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2.89%，对应融资余额为26.3亿元 ，还款资金来源为收回债权类投资，新理益具有足够的资金偿

付能力。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939,582,5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5.14%、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9.02%、对应融资余额33.8亿元，还款资金来源为收回债权类投资，新理益具有足够的资金偿

付能力。

（3）新理益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新理益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均不产生的

影响。

三、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刘益谦先生和王薇女士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

质押行为不会改变控股股东地位。如上述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1月18日出具的《新理益质押明细》。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